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2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彭冠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

第265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彭冠傑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彭冠傑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被詐欺

集團用以遂行財產犯罪，竟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

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20日前某時，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門號SIM卡，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使用（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顯示彭冠傑知悉或可

得而知該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協助該詐欺集團成員

接收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蝦皮

公司）註冊會員帳號時之驗證碼，並成功申請蝦皮公司會員

帳號「kisn000000」。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先以上開蝦皮帳號，於111年8月20日上午11時許，

向銀樓業者宋承翰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97,650元之金

飾，宋承翰並提供自己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帳號

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買方)，作為出賣金飾之收款帳戶。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即於111年8月22日凌晨1時許，在臉書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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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刊登佯稱販賣網路顯卡之廣告，致蔡勝駿瀏覽後，陷

於錯誤欲以197,650元購買網路顯卡共46張，並依詐欺集團

成員指示，於111年8月22日凌晨2時34分許，自其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帳197,65

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即以此方式詐得197,650

元，並完成上開金飾買賣交易。嗣蔡勝駿遲未收到所購買之

網路顯卡，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新莊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再經該

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查

起訴。

    理  由

一、被告彭冠傑經合法通知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先前於

偵查及原審到場時之陳述，被告固承稱有提供門號予他人使

用，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犯行，辯稱：伊因為缺錢，有以

3、500元代價提供自己的門號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去申請蝦皮

帳號，伊不知他申請蝦皮帳號要做什麼，伊沒有參與詐欺集

團的犯罪，本案買黃金與賣網卡之事，伊都不知情，被害人

被騙也與伊無關云云。

二、經查：　　　　　　

　㈠證人即被害人蔡勝駿、證人宋承翰已於警詢時就本案詐欺之

經過證述在案，且有被害人蔡勝駿提出之其與詐欺集團對話

截圖、匯款明細截圖、證人宋承翰提出之蝦皮訂單明細截

圖、統一發票與記帳單翻拍照片、其與詐欺集團對話截圖、

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28日、

111年11月1日函暨所附資料、0000000000門號通聯調閱查詢

單附卷可稽，被告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遭詐欺集團註冊蝦

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

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彭冠傑雖於原審到庭時及其向本院所提上訴理由狀，均

一再否認犯罪，惟其於偵查中已自承：我有提供門號給別人

做蝦皮帳號認證使用，...我因缺錢花用，有提供自己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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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門號給他人使用，次數很多，不記得了，是有一個不認識

的人來收購，對方一開始說要給300、500元，但我都沒有收

到錢...(提供原因為何？有無證據證明你的說法？)我缺

錢，對方都是口頭跟我說....我不知道本案買黃金的事，因

為這個蝦皮帳號都是別人在用的等語（14005號偵卷第131

頁）。而被告所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既遭詐欺集團註冊蝦

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

欺，則顯見被告確有提供其之上開門號予詐欺集團成員認證

上開蝦皮會員帳號。又我國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

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資格及使用目的之限制，故凡有使用

行動電話門號之需求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

處申辦使用，且行動門號申辦之自由更甚金融帳戶，金融帳

戶若遭警示，在警示期間，不得再開立其他帳戶，而行動門

號則無任何警示機制，此為社會普通一般人均知曉之事。是

倘不自行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反而支付對價向他人購買，依

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極可能與犯罪密切相關，藉此規避

偵查機關之追查，此即所謂之「王八卡」。依此，本案詐欺

集團成員既係明示向被告收購本案門號，則被告於將上開門

號交付或提供對方之際，實無對方將本案門號用於正當用途

之正當合理之信賴可言。是以，即使詐騙集團利用本案門號

SIM卡以進行犯罪，本亦為被告所得預見，且並未違背其本

意。

　㈢再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

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

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行為時已滿

廿七歲，顯已具有基本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生活經驗，對於將

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申請各種

電支帳戶、遊戲帳戶、與被害人聯繫使用一事，當知之甚

明，不能諉為不知。且被告交付或提供門號SIM卡予他人

後，顯已無法控管該門號SIM卡如何使用，一旦被用作不法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用途，其亦無從防阻，其對於該門號SIM卡嗣後被詐欺集團

利用作為詐欺工具，自已有預見，猶仍將該門號SIM卡提供

予他人，容任該門號SIM卡可能遭他人持以作為詐騙他人所

用之風險發生，其主觀上顯具有縱有人利用上開門號SIM卡

實施詐欺犯罪之用，亦容任其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綜上，被告於本件實具共同詐欺之不確定以上主觀犯意，其

空言否認犯罪，自非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

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理由：

　　按本案詐欺集團係向被害人蔡勝駿施以詐術，致其受騙而匯

入款項197,650元至證人宋承翰之上開帳戶，故本案詐騙集

團所詐得之財物確係蔡勝俊智上開匯款無誤。核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

財罪。被告幫助他人遂行本案詐欺犯行，為幫助犯，爰依刑

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及科刑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查：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財物係被害人之匯款197,650

元，就詐欺部分應成立之罪名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

財罪。原審未察，變更檢察官之起訴法條以被告所為係犯刑

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

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

開可議，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以行

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品行，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

號之SIM卡提供他人恐遭詐欺成員用以實施詐騙之可能性甚

高，竟為圖一己私利而犯本案，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

造成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金錢損失，並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

正犯之真實身分，所為誠屬不當，且被告犯後均否認犯行，

迄未與賠償被害人，犯後態度可謂不佳，兼衡被害人之損失

共計197,650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

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有實際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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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所得，已如上述，故就此部分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被告彭冠傑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加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吳炳桂

                                      法　官  孫惠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於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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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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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65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彭冠傑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彭冠傑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被詐欺集團用以遂行財產犯罪，竟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20日前某時，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門號SIM卡，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顯示彭冠傑知悉或可得而知該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協助該詐欺集團成員接收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蝦皮公司）註冊會員帳號時之驗證碼，並成功申請蝦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先以上開蝦皮帳號，於111年8月20日上午11時許，向銀樓業者宋承翰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97,650元之金飾，宋承翰並提供自己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帳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買方)，作為出賣金飾之收款帳戶。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於111年8月22日凌晨1時許，在臉書社群平台上刊登佯稱販賣網路顯卡之廣告，致蔡勝駿瀏覽後，陷於錯誤欲以197,650元購買網路顯卡共46張，並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8月22日凌晨2時34分許，自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帳197,65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即以此方式詐得197,650元，並完成上開金飾買賣交易。嗣蔡勝駿遲未收到所購買之網路顯卡，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新莊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再經該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被告彭冠傑經合法通知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先前於偵查及原審到場時之陳述，被告固承稱有提供門號予他人使用，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犯行，辯稱：伊因為缺錢，有以3、500元代價提供自己的門號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去申請蝦皮帳號，伊不知他申請蝦皮帳號要做什麼，伊沒有參與詐欺集團的犯罪，本案買黃金與賣網卡之事，伊都不知情，被害人被騙也與伊無關云云。
二、經查：　　　　　　
　㈠證人即被害人蔡勝駿、證人宋承翰已於警詢時就本案詐欺之經過證述在案，且有被害人蔡勝駿提出之其與詐欺集團對話截圖、匯款明細截圖、證人宋承翰提出之蝦皮訂單明細截圖、統一發票與記帳單翻拍照片、其與詐欺集團對話截圖、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28日、111年11月1日函暨所附資料、0000000000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附卷可稽，被告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遭詐欺集團註冊蝦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彭冠傑雖於原審到庭時及其向本院所提上訴理由狀，均一再否認犯罪，惟其於偵查中已自承：我有提供門號給別人做蝦皮帳號認證使用，...我因缺錢花用，有提供自己之手機門號給他人使用，次數很多，不記得了，是有一個不認識的人來收購，對方一開始說要給300、500元，但我都沒有收到錢...(提供原因為何？有無證據證明你的說法？)我缺錢，對方都是口頭跟我說....我不知道本案買黃金的事，因為這個蝦皮帳號都是別人在用的等語（14005號偵卷第131頁）。而被告所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既遭詐欺集團註冊蝦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則顯見被告確有提供其之上開門號予詐欺集團成員認證上開蝦皮會員帳號。又我國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資格及使用目的之限制，故凡有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需求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申辦使用，且行動門號申辦之自由更甚金融帳戶，金融帳戶若遭警示，在警示期間，不得再開立其他帳戶，而行動門號則無任何警示機制，此為社會普通一般人均知曉之事。是倘不自行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反而支付對價向他人購買，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極可能與犯罪密切相關，藉此規避偵查機關之追查，此即所謂之「王八卡」。依此，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既係明示向被告收購本案門號，則被告於將上開門號交付或提供對方之際，實無對方將本案門號用於正當用途之正當合理之信賴可言。是以，即使詐騙集團利用本案門號SIM卡以進行犯罪，本亦為被告所得預見，且並未違背其本意。
　㈢再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行為時已滿廿七歲，顯已具有基本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生活經驗，對於將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申請各種電支帳戶、遊戲帳戶、與被害人聯繫使用一事，當知之甚明，不能諉為不知。且被告交付或提供門號SIM卡予他人後，顯已無法控管該門號SIM卡如何使用，一旦被用作不法用途，其亦無從防阻，其對於該門號SIM卡嗣後被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工具，自已有預見，猶仍將該門號SIM卡提供予他人，容任該門號SIM卡可能遭他人持以作為詐騙他人所用之風險發生，其主觀上顯具有縱有人利用上開門號SIM卡實施詐欺犯罪之用，亦容任其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綜上，被告於本件實具共同詐欺之不確定以上主觀犯意，其空言否認犯罪，自非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理由：
　　按本案詐欺集團係向被害人蔡勝駿施以詐術，致其受騙而匯入款項197,650元至證人宋承翰之上開帳戶，故本案詐騙集團所詐得之財物確係蔡勝俊智上開匯款無誤。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被告幫助他人遂行本案詐欺犯行，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及科刑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財物係被害人之匯款197,650元，就詐欺部分應成立之罪名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原審未察，變更檢察官之起訴法條以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品行，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提供他人恐遭詐欺成員用以實施詐騙之可能性甚高，竟為圖一己私利而犯本案，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造成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金錢損失，並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所為誠屬不當，且被告犯後均否認犯行，迄未與賠償被害人，犯後態度可謂不佳，兼衡被害人之損失共計197,650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有實際之犯罪所得，已如上述，故就此部分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被告彭冠傑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加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吳炳桂
                                      法　官  孫惠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於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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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
第265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
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彭冠傑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彭冠傑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被詐欺
    集團用以遂行財產犯罪，竟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
    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20日前某時，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門號SIM卡，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
    成員使用（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顯示彭冠傑知悉或可
    得而知該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協助該詐欺集團成員
    接收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蝦皮
    公司）註冊會員帳號時之驗證碼，並成功申請蝦皮公司會員
    帳號「kisn000000」。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
    法所有，先以上開蝦皮帳號，於111年8月20日上午11時許，
    向銀樓業者宋承翰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97,650元之金
    飾，宋承翰並提供自己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帳號
    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買方)，作為出賣金飾之收款帳戶。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即於111年8月22日凌晨1時許，在臉書社群
    平台上刊登佯稱販賣網路顯卡之廣告，致蔡勝駿瀏覽後，陷
    於錯誤欲以197,650元購買網路顯卡共46張，並依詐欺集團
    成員指示，於111年8月22日凌晨2時34分許，自其國泰世華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帳197,65
    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即以此方式詐得197,650
    元，並完成上開金飾買賣交易。嗣蔡勝駿遲未收到所購買之
    網路顯卡，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新莊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再經該
    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查
    起訴。
    理  由
一、被告彭冠傑經合法通知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先前於
    偵查及原審到場時之陳述，被告固承稱有提供門號予他人使
    用，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犯行，辯稱：伊因為缺錢，有以3
    、500元代價提供自己的門號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去申請蝦皮
    帳號，伊不知他申請蝦皮帳號要做什麼，伊沒有參與詐欺集
    團的犯罪，本案買黃金與賣網卡之事，伊都不知情，被害人
    被騙也與伊無關云云。
二、經查：　　　　　　
　㈠證人即被害人蔡勝駿、證人宋承翰已於警詢時就本案詐欺之
    經過證述在案，且有被害人蔡勝駿提出之其與詐欺集團對話
    截圖、匯款明細截圖、證人宋承翰提出之蝦皮訂單明細截圖
    、統一發票與記帳單翻拍照片、其與詐欺集團對話截圖、新
    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28日、11
    1年11月1日函暨所附資料、0000000000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
    附卷可稽，被告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遭詐欺集團註冊蝦皮
    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等
    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彭冠傑雖於原審到庭時及其向本院所提上訴理由狀，均
    一再否認犯罪，惟其於偵查中已自承：我有提供門號給別人
    做蝦皮帳號認證使用，...我因缺錢花用，有提供自己之手
    機門號給他人使用，次數很多，不記得了，是有一個不認識
    的人來收購，對方一開始說要給300、500元，但我都沒有收
    到錢...(提供原因為何？有無證據證明你的說法？)我缺錢
    ，對方都是口頭跟我說....我不知道本案買黃金的事，因為
    這個蝦皮帳號都是別人在用的等語（14005號偵卷第131頁）
    。而被告所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既遭詐欺集團註冊蝦皮公
    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則
    顯見被告確有提供其之上開門號予詐欺集團成員認證上開蝦
    皮會員帳號。又我國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
    號使用並無特殊資格及使用目的之限制，故凡有使用行動電
    話門號之需求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申辦
    使用，且行動門號申辦之自由更甚金融帳戶，金融帳戶若遭
    警示，在警示期間，不得再開立其他帳戶，而行動門號則無
    任何警示機制，此為社會普通一般人均知曉之事。是倘不自
    行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反而支付對價向他人購買，依一般人
    之社會生活經驗，極可能與犯罪密切相關，藉此規避偵查機
    關之追查，此即所謂之「王八卡」。依此，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既係明示向被告收購本案門號，則被告於將上開門號交付
    或提供對方之際，實無對方將本案門號用於正當用途之正當
    合理之信賴可言。是以，即使詐騙集團利用本案門號SIM卡
    以進行犯罪，本亦為被告所得預見，且並未違背其本意。
　㈢再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
    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
    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
    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行為時已滿
    廿七歲，顯已具有基本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生活經驗，對於將
    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申請各種
    電支帳戶、遊戲帳戶、與被害人聯繫使用一事，當知之甚明
    ，不能諉為不知。且被告交付或提供門號SIM卡予他人後，
    顯已無法控管該門號SIM卡如何使用，一旦被用作不法用途
    ，其亦無從防阻，其對於該門號SIM卡嗣後被詐欺集團利用
    作為詐欺工具，自已有預見，猶仍將該門號SIM卡提供予他
    人，容任該門號SIM卡可能遭他人持以作為詐騙他人所用之
    風險發生，其主觀上顯具有縱有人利用上開門號SIM卡實施
    詐欺犯罪之用，亦容任其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綜上，被告於本件實具共同詐欺之不確定以上主觀犯意，其
    空言否認犯罪，自非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
    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理由：
　　按本案詐欺集團係向被害人蔡勝駿施以詐術，致其受騙而匯
    入款項197,650元至證人宋承翰之上開帳戶，故本案詐騙集
    團所詐得之財物確係蔡勝俊智上開匯款無誤。核被告所為，
    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
    財罪。被告幫助他人遂行本案詐欺犯行，為幫助犯，爰依刑
    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及科刑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財物係被害人之匯款197,650元，
    就詐欺部分應成立之罪名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
    。原審未察，變更檢察官之起訴法條以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即有
    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
    議，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
    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品行，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之
    SIM卡提供他人恐遭詐欺成員用以實施詐騙之可能性甚高，
    竟為圖一己私利而犯本案，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造成
    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金錢損失，並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
    之真實身分，所為誠屬不當，且被告犯後均否認犯行，迄未
    與賠償被害人，犯後態度可謂不佳，兼衡被害人之損失共計
    197,650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有實際之犯罪所
    得，已如上述，故就此部分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被告彭冠傑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加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吳炳桂
                                      法　官  孫惠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於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26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彭冠傑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265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彭冠傑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彭冠傑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被詐欺集團用以遂行財產犯罪，竟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1年8月20日前某時，將其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之0000000000門號SIM卡，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顯示彭冠傑知悉或可得而知該詐欺集團成員達3人以上），協助該詐欺集團成員接收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下稱蝦皮公司）註冊會員帳號時之驗證碼，並成功申請蝦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先以上開蝦皮帳號，於111年8月20日上午11時許，向銀樓業者宋承翰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197,650元之金飾，宋承翰並提供自己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之帳號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買方)，作為出賣金飾之收款帳戶。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於111年8月22日凌晨1時許，在臉書社群平台上刊登佯稱販賣網路顯卡之廣告，致蔡勝駿瀏覽後，陷於錯誤欲以197,650元購買網路顯卡共46張，並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111年8月22日凌晨2時34分許，自其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轉帳197,650元至本案中信帳戶，本案詐欺集團即以此方式詐得197,650元，並完成上開金飾買賣交易。嗣蔡勝駿遲未收到所購買之網路顯卡，始知受騙並報警處理，而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新北市政府新莊分局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再經該署呈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核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被告彭冠傑經合法通知於本院審理時未到庭，惟據其先前於偵查及原審到場時之陳述，被告固承稱有提供門號予他人使用，惟否認有何幫助詐欺犯行，辯稱：伊因為缺錢，有以3、500元代價提供自己的門號給一個不認識的人去申請蝦皮帳號，伊不知他申請蝦皮帳號要做什麼，伊沒有參與詐欺集團的犯罪，本案買黃金與賣網卡之事，伊都不知情，被害人被騙也與伊無關云云。
二、經查：　　　　　　
　㈠證人即被害人蔡勝駿、證人宋承翰已於警詢時就本案詐欺之經過證述在案，且有被害人蔡勝駿提出之其與詐欺集團對話截圖、匯款明細截圖、證人宋承翰提出之蝦皮訂單明細截圖、統一發票與記帳單翻拍照片、其與詐欺集團對話截圖、新加坡商蝦皮娛樂電商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111年7月28日、111年11月1日函暨所附資料、0000000000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附卷可稽，被告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遭詐欺集團註冊蝦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等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彭冠傑雖於原審到庭時及其向本院所提上訴理由狀，均一再否認犯罪，惟其於偵查中已自承：我有提供門號給別人做蝦皮帳號認證使用，...我因缺錢花用，有提供自己之手機門號給他人使用，次數很多，不記得了，是有一個不認識的人來收購，對方一開始說要給300、500元，但我都沒有收到錢...(提供原因為何？有無證據證明你的說法？)我缺錢，對方都是口頭跟我說....我不知道本案買黃金的事，因為這個蝦皮帳號都是別人在用的等語（14005號偵卷第131頁）。而被告所申請之0000000000門號既遭詐欺集團註冊蝦皮公司會員帳號「kisn000000」，並以之進行本件三方詐欺，則顯見被告確有提供其之上開門號予詐欺集團成員認證上開蝦皮會員帳號。又我國行動電話通信業者對於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使用並無特殊資格及使用目的之限制，故凡有使用行動電話門號之需求者，均可自行前往業者門市或特約經銷處申辦使用，且行動門號申辦之自由更甚金融帳戶，金融帳戶若遭警示，在警示期間，不得再開立其他帳戶，而行動門號則無任何警示機制，此為社會普通一般人均知曉之事。是倘不自行申辦行動電話門號，反而支付對價向他人購買，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極可能與犯罪密切相關，藉此規避偵查機關之追查，此即所謂之「王八卡」。依此，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既係明示向被告收購本案門號，則被告於將上開門號交付或提供對方之際，實無對方將本案門號用於正當用途之正當合理之信賴可言。是以，即使詐騙集團利用本案門號SIM卡以進行犯罪，本亦為被告所得預見，且並未違背其本意。
　㈢再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於行為時已滿廿七歲，顯已具有基本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生活經驗，對於將門號SIM卡提供他人使用，極可能遭詐欺集團作為申請各種電支帳戶、遊戲帳戶、與被害人聯繫使用一事，當知之甚明，不能諉為不知。且被告交付或提供門號SIM卡予他人後，顯已無法控管該門號SIM卡如何使用，一旦被用作不法用途，其亦無從防阻，其對於該門號SIM卡嗣後被詐欺集團利用作為詐欺工具，自已有預見，猶仍將該門號SIM卡提供予他人，容任該門號SIM卡可能遭他人持以作為詐騙他人所用之風險發生，其主觀上顯具有縱有人利用上開門號SIM卡實施詐欺犯罪之用，亦容任其發生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綜上，被告於本件實具共同詐欺之不確定以上主觀犯意，其空言否認犯罪，自非可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理由：
　　按本案詐欺集團係向被害人蔡勝駿施以詐術，致其受騙而匯入款項197,650元至證人宋承翰之上開帳戶，故本案詐騙集團所詐得之財物確係蔡勝俊智上開匯款無誤。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被告幫助他人遂行本案詐欺犯行，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四、撤銷改判及科刑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案詐欺集團所詐得之財物係被害人之匯款197,650元，就詐欺部分應成立之罪名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原審未察，變更檢察官之起訴法條以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2項之幫助犯詐欺得利罪，即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即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品行，可預見將行動電話門號之SIM卡提供他人恐遭詐欺成員用以實施詐騙之可能性甚高，竟為圖一己私利而犯本案，助長詐騙財產犯罪之風氣，造成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金錢損失，並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正犯之真實身分，所為誠屬不當，且被告犯後均否認犯行，迄未與賠償被害人，犯後態度可謂不佳，兼衡被害人之損失共計197,650元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又被告於偵查中否認有實際之犯罪所得，已如上述，故就此部分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被告彭冠傑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榮加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吳炳桂
                                      法　官  孫惠琳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於衡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